宛房[2009]83号

签发人：陆行任
南阳市房产管理局

	关于填报南阳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的通知

	各县（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物业服务企业：

为加强物业服务行业信用建设，建立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南阳市房产管理局《关于印发《南阳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宛房【2009】81号）要求，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全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工作全面实施。各物业服务企业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日至5日前向项目所在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资料；县（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6日至10日向市房产管理局汇总上报各个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资料的变动情况。
我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资料首次上报时间于2009年7月1日至5日向项目所在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各县（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于2009年7月6日至10日向市房产管理局报送。
今后，各物业服务企业基本情况及主要管理人员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报告，其它情况应按上述规定执行。
各县（市）房管部门承担信用档案管理股（室）、责任人及联系电话，各物业服务企业主管信用档案管理工作的负责人、联络人及联系电话，请于6月30日前报市房产管理局住宅建设与物业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崔小刚   黄建玲

联系电话：0377-62262811   传真：0377-62262926

附件：《南阳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表》
   
                            二00九年五月十六日


主题词：  房地产   物业管理   信用档案   通知     
